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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3年度教師資格考試重要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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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3年度教師資格考試重要日程表

6/16
考試日

7/29(9:00)起

放榜

2

4月 6月 7月

6/5(10:00)至

6/16(19:00)止

列印准考證

4/11(8:30)至4/18(15:00)止
網路報名

4/25(8:30)至4/29(15:00)止

補正報考資料

4/11(8:30)至4/18止
繳費

4/19至4/29(15:00)止

自行上網修改背景資料

7/29(9:00)至

10/31止

成績查詢列印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I - P.II

7/29(9:00)至

8/1(15:00)止

申請成績複查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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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一)考試僅受理網路報名，採全面線上化方式辦理，考生須於規定時間內依簡章報名步驟完

成報名程序

步驟如下：

(二)本次考試採全面線上化報名，若考生欲申請特殊應考服務或報名費補助等服務，僅須在

報名系統依照指示上傳相關之佐證文件即可，無須再郵寄紙本文件至試務行政組。

網路報名含
上傳特殊表
件(視需求)

列印繳費單 繳交報名費 完成報名

4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2一、 網路報名

(※完成報名資料填寫並送出後，請務
必完成報名費繳費，待資格審查通過後，

才具備應考資格！)



(一) 暫准報名考生：

1. 上傳數位照片JPG檔：須為白色背景之正面脫帽頭部及肩膀以上近拍之彩色照片（臉

部須佔整張照片面積之70%~80%）。

2. 上傳正面身分證明文件電子檔JPG檔：如國民身分證、有效之護照、合法停留的居留

或定居文件。

3. 點選及列印繳費單，並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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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報名須準備之相關文件及報名流程(1/4)

※暫准資格報名階段暫免繳驗「畢業證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若有關暫准資格疑問，請先向
師培中心確認提報暫准資格的師資類科，若有暫准資格須修正，請師培中心聯絡試務行政組。



(二)一般考生(非暫准)：

1. 上傳數位照片JPG檔：須為白色背景之正面脫帽頭部及肩膀以上近拍之彩色照片（臉部須佔整張照

片面積之70%~80%）。

2. 上傳正面身分證明文件電子檔JPG檔：如國民身分證、有效之護照、合法停留的居留或定居文件

3. 上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電子檔JPG檔：僅需上傳載有「證書字號、發證日期、師資類

科、個人身份資訊、關防及依師資培育法第○條核發」之頁面即可

4. 上傳學士以上學位證書電子檔JPG檔

5. 點選及列印繳費單，並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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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報名須準備之相關文件及報名流程(2/4)



(三)申請報名費補助考生：除完成基本報名步驟外，須

在報名系統勾選符合之補助身分類型，再依身分類型上

傳相關佐證文件，證明文件有效期限須涵蓋本年度考試

日期

(※成功上傳檔案，會立即預覽出該檔案，請檢視是否

上傳正確，若有誤可再次點選【選擇檔案】並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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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報名須準備之相關文件及報名流程(3/4)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本年度特殊應考服務申請採全面線上化辦理，相關須繳交之佐證文件
皆須至報名系統以上傳方式申請，無須郵寄紙本表件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4 - P.7

預
覽

申
請
報
名
費
補
助
範
例



(四)申請特殊應考服務:除完成基本報名步驟外，須於

填寫報名資料時點選特殊應考服務申請，並填妥欲申請

項目，一併上傳相關佐證文件

1.身心障礙考生：上傳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JPG檔及視

申請應考服務項目上傳診斷證明

2.孕婦考生：上傳孕婦健康手冊含姓名之封面及含姓名

之預產期頁面JPG檔

(※成功上傳檔案，會立即預覽出該檔案，請檢視是否

上傳正確，若有誤可再次點選【選擇檔案】並重新上傳)

二、網路報名須準備之相關文件及報名流程(4/4)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申
請
特
殊
應
考
服
務(

孕
婦)

範
例預

覽

預
覽

本年度特殊應考服務申請採全面線上化辦理，相關須繳交之佐證文件皆須
至報名系統以上傳方式申請，無須郵寄紙本表件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4 - P.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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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注意事項(繳費)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 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逾期繳費或須補繳費未成功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請選擇以下任一種方式繳納（請參閱簡章附件 10，「繳費方式說明」）

1、 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各分行辦理臨櫃繳款。

2、 至各銀行填寫『跨行匯款單』辦理繳費。

3、 至 7-ELEVEN、全家、萊爾富、OK 便利商店繳款。

4、 使用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費。

• 繳費後請妥善保存報名費繳費單收據或交易明細表，並可於繳費 3-7 日後至本考試網站查

詢繳費狀況。屆時有繳費疑義將會請報考人提出繳費證明，若審查通過系統則會同步顯示。

• 若遺失繳費單收據請向繳費超商或銀行確認是否能再開立繳費證明，本組會同步對帳，若有

疑義會再請報考人提供已繳費證明佐證。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7、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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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注意事項(修改個人資料)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 報考所填寫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姓名、性別、師資類科、考區等資訊請審慎填寫並確認，點選

「確定完成不再進行修改」後，即不能修改。

A. 若出生年月日、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之師資培育之大

學校名等內容填寫錯誤，請填妥簡章附件 3 修改個人基本資料申請表，以紙本方式郵局「限時

掛號」寄試務行政組（116-99 文山萬盛郵局第 52號信箱），該申請更改部分僅受理「修改個

人基本資料申請表」所列項目。受理期限至補件截止日 113年4月29日止，逾期不予受理（郵局

郵戳為憑）

B. 若背景資料內容填寫錯誤，請報考人自行登入本考試報名系統「背景資料修改」頁面自行修改，

該頁面僅開放至補件截止日 113年4月29日 下午3時止，系統將關閉該頁面修改功能，逾期不予

受理。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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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注意事項(狀態查詢1/2)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 請報考人於 4月25日起至 4月29日下午3時止

前，登入報名頁面「狀態查詢」下「報名審核

進度」查看須補件上傳之資料，逾期不予受理。

• 本年度僅受理線上補件，請報考人務必注意!!

• 未如期完成補件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並

不予退件。

※報名網站為各種試務進度與資料之主要查詢管道，請報考人務必定時進入報名網站查看!
電子郵件及簡訊為額外輔助之服務(如:通知補件內容)。因此報考人須確認電話及電子郵件

須正確無誤，請填寫 113年10月31日 前確實可聯絡到報考人之電話及電子郵件，並請注意
防火牆、垃圾信件及不接收企業簡訊等限制，以免權益受損。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2



12

三、報名注意事項(狀態查詢2/2)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審核狀態:請點選繳費單

◆未點選下載繳費單

※請務必在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

逾期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審核狀態:已收件

◆已點選下載繳費單(除低收入戶)

※請務必在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

逾期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審核狀態:等待資格審中

◆已開始審核您的報考資料

※請多加留意是否收到補件通知

◆審核狀態:審核須補件

◆收到補件通知

※請務必在補件期間內進行補件!

逾期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審核狀態:審核通過

◆已具備應考資格

※完成報名後，要等待資格
審核通過才具有應考資格！



三、報名注意事項(補件流程)

貳、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3

記得點選【上傳】才能預覽出補件的檔案

1

預
覽

2 範
本

範
本

送出補件

確認補件資料皆正確無誤及上傳
成功後，記得點選【送出】，才
算完成喔！

1

3

上傳補件資料

請依照需補件項目上傳

步驟:選擇檔案⮕上傳⮕預覽是否正確

若無誤即可直接跳至

重新上傳補件資料2

若上傳資料有誤

步驟:選擇檔案⮕重新上傳⮕預覽是否正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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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相關重要事項及試場規則修訂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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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試當日應攜帶文件

參、考試相關重要事項及試場規則修訂事項宣導

1.准考證

已完成報名程序，且經審查合於應考資格者，請於 6月5日上午10時起至 6月16日下午7

時止，進入本考試網站選擇「准考證列印」選項，自行以 A4 紙張列印准考證（黑白列

印或彩色列印均可）

※應考人於考試當日未攜帶准考證者，應持本人身分證明文件至各考場試務中心辦理補發。

※准考證請妥為保存，考試結束後不再受理補發。

2.身分證明文件（包括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等，符合試場規則第

10 條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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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日期與地點

參、考試相關重要事項及試場規則修訂事項宣導

1.考試日期與地點

一.考試日期: 113年6月16日（星期日）。

二.各考場配置圖表，請參閱本考試網站「最新消息」，將於113年6月10日（星期一）中午

12時公告。

三.考試地點：

(一)詳見簡章考試地點一覽表（第IV~V頁），各考區將於考前（113年6月15日）開放應考人

查看試場位置，開放時間及範圍依考場公告時間為準，試場配置圖表張貼於各考場門口但各

試場內不開放應考人進入查看，建議應考人能事先查看確認，以避免考試當天跑錯試場。

(二)離島地區應考人請提早赴擇定之考區，以免因天候等因素無法如期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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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年度試場規則重要修訂事項

參、考試相關重要事項及試場規則修訂事項宣導

第16條 非選擇題（含寫作）及綜合題之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橫式書寫，不得使用擦擦筆， 違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5分，應考人如因違反用筆規定，

致評閱人員無法辦識答案者，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應考人應在規定作答區內作答，綜合題應書寫題號後依序作答，作答內容不可超出作答區，

未依規定作答影響掃描區塊，或因違反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識答案者，後果由考生

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應考人應在規定作答區內作答，非選擇題須依照題號作答，不可擅自更改題號，作答內容不

可超出作答區，未依規定作答影響掃描區塊，或因違反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者，該題不予計分，不得提出異議。

※本年度試場規則配合答案卷樣式修改，酌修相關規定，請考生作答時務必詳細閱

讀答案卷上之作答注意事項，並依規定作答。未依規定作答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識答

案，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



肆、成績查詢及列印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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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績查詢及列印

肆、成績查詢及列印注意事項

1.放榜日期：113 年 7 月 29 日 上午 9 時

2.榜示結果：

• 考試通過名單採電子榜單方式公告於本考試網站。

• 查詢路徑: 「考試報名」→「放榜作業」→「榜單查詢」。

3.成績單取得方式：

• 應考人可於放榜日上午 9 時起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止期間進入本考試網站列印成

績單，並請妥善保存。

• 查詢路徑: 「考試報名」→「放榜作業」→「成績單列印」

※請務必於10/31前列印成績單並妥善保存!!!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15 -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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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成績複查

肆、成績查詢及列印注意事項

1.申請日期：113 年 7 月 29 日 上午 9 時起至 113 年 8 月 1 日下午 3 時止。

2.申請方式：

• 僅限網路申請。

• 請至本考試網站申請(路徑：「考試報名」→「成績複查」→「申請成績複查」)

3.注意事項：

• 複查科目僅限應考人申請部分，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 申請成績複查以 1 次為限，並不得要求調閱原卷或重新閱卷。

• 應考人申請複查科目均調閱原始作答批閱記錄，並依各科各題分別比對電腦資料庫內容

及成績通知單所載是否相符，並將複查結果送交試務行政組召開相關會議決議後據以回

復辦理。

※詳細內容請參閱簡章P.16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教師資格考試 試務行政組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88號

電話：(02)2366-1253；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30分至12時，下午1時

30分至下午5時

Email：tqa@rcpe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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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答案卷樣式及作答注意事項

1722



01 第一節--國語文能力測驗答案卷

12

3
1

2

3

綜合題作答區在正面，
不可跨區做答。

寫作作答區在背面，
不可跨區做答。

綜合題要先寫題號再作
答。題號要寫在題號欄，
答題內容寫在綜合題作
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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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二節~第四節--教育專業科目答案卷

1

2

3

非選擇題作答區在正面，
不可跨題跨區做答。

綜合題作答區在背面，
不可跨區做答。

非選擇題要依據題號作答。
如第二題作答內容寫在題
號2.的非選擇題作答區...。

4 3

1

2

4 綜合題要先寫題號再作答。
題號要寫在題號欄，答題
內容寫在綜合題作答區。 24



03 第五節--數學能力測驗答案卷

1

2

3

非選擇題第1~4題作答區在
正面，第5~6題作答區在背
面，不可跨題跨區做答。

綜合題作答區在背面，
不可跨區做答。

非選擇題要依據題號作答。
如第二題作答內容寫在題
號2.的非選擇題作答區...。

4 綜合題要先寫題號再作答。
題號要寫在題號欄，答題
內容寫在綜合題作答區。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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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作答注意事項

科目 國語文能力測驗(綜合題及寫作) 教育專業科目、數學能力測驗(非選擇題及綜合題)

作答
注意
事項

一、請核對准考證與答案卷上之號碼是否相符。

二、不可使用擦擦筆，限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由左而右由

上而下橫式書寫。

三、不可揭露足以辨識自己姓名或就讀師培學校之相關資訊，

或做任何與作答無關之文字符號。

四、無須抄題，各題型作答內容均不得超出該題型作答區。

「綜合題」應書寫題號後依序作答，未依規定作答影響掃描

區塊或評閱，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五、如因違反用筆或其他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六、答案卷使用以一張為限，請撙節使用，不可另外加紙，並

請勿折毀答案卷影響評閱。

一、請核對准考證與答案卷上之號碼是否相符。

二、不可使用擦擦筆，限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由左而右由

上而下橫式書寫。

三、不可揭露足以辨識自己姓名或就讀師培學校之相關資訊，

或做任何與作答無關之文字符號。

四、無須抄題，各題型作答內容均不得超出該題型作答區。

「非選擇題」須依照答案卷所標定之題號作答區內作答，

不可擅自更改題號，未依規定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綜合題」應書寫題號後依序作答，未依規定作答影響掃

描區塊或評閱，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五、如因違反用筆或其他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六、答案卷使用以一張為限，請撙節使用，不可另外加紙，並

請勿折毀答案卷影響評閱。
26



陸、答案卷作答違規樣態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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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態

後
果

條
號

揭露應考人姓名
或就讀師培之大
學之相關資訊

揭露考生個人資訊，
扣該科成績10分。

試場規則第15條

28

違規!!
揭露身分(例如：姓名、
師培大學、師培大學老
師等)

扣該科成績10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做任何與作答無
關之文字符號

與作答無關，扣該科
成績10分。

試場規則第15條

29

違規!!
與作答無關之文字符號
(例如：辛苦了！^__^)
扣該科成績10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由右而左書寫

違反作答規定，
扣該科成績5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30

違規!!
應該由左而右書寫
扣該科成績5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直式書寫

違反作答規定，
扣該科成績5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31

違規!!
應該橫式書寫
扣該科成績5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使用擦擦筆作答

字跡感熱會消失，評
閱人員看不到作答內
容，後果自負。

試場規則第16條

32

違規!!
擦擦筆字跡消失，閱
卷委員看不到，後果
自負!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寫到作答區外

違反作答規定，評閱
人員看不到作答內容，
後果自負。

試場規則第16條

33

違規!!
超出作答區，閱
卷委員看不到，
後果自負!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綜合題寫到寫作
作答區/寫作寫
到綜合題作答區

寫錯作答區，致評閱
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後果自負。

試場規則第16條

34

違規!!
寫作寫錯作答區，
閱卷委員可能看
不到，後果自負!

違規!!
綜合題寫錯作答區，
閱卷委員可能看不到
後果自負!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寫作部分寫到綜合
題作答區/綜合題部
分寫到寫作作答區

寫錯作答區，致評閱
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後果自負。

試場規則第16條

35

違規!!
寫作部分內容寫
錯作答區，閱卷
委員可能看不到，
後果自負!

違規!!
綜合題部分內容寫
錯作答區，閱卷委
員可能看不到，後
果自負!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一，非選擇題答
案寫到綜合題作答區，
未在非選擇題應作答
欄位作答

1.該題非選擇題不予計
分。
2.寫錯作答區，該部分
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36

違規!!
改非選擇題第2題
的閱卷委員看不到
作答內容，會認為
該題未作答，不予
計分!

違規!!
寫錯作答區，改非選
擇題第2題的閱卷委
員看不到這部分的作
答內容，該部分不予
計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二，非選擇題答
案沒寫完，寫到綜合
題作答區

1.該非選擇題欄位上內
容由該題評閱委員評閱
2.寫錯作答區，該部分
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改這題的閱卷
委員會依作答
內容評分

違規!!
寫錯作答區，改非
選擇題第1題的閱
卷委員看不到這部
分的作答內容，該
部分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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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三，非選擇題答
案寫到綜合題作答區，
但非選擇題應作答欄
位也有作答

1.該非選擇題欄位上內
容由該題評閱委員評閱
2.寫錯作答區，該部分
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改這題的閱卷委
員會依作答內容
評分

違規!!
寫錯作答區，改非選擇
題第1題的閱卷委員看
不到這部分的作答內容，
該部分不予計分!

38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四，綜合題答案
寫到非選擇題作答區，
未在綜合題應作答區
作答

寫錯作答區，致評閱
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該部分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39

改綜合題第4題的閱卷委員
看不到寫在非選擇題作答
區的內容，在綜合題作答
區這裡會認為該題未作答，
不予計分!

違規!!
寫錯作答區，改綜合題的閱
卷委員看不到這部分的作答
內容，該部分不予計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五，綜合題答
案沒寫完，寫到非
選擇題作答區

1.該綜合題題號的作答內
容由該題評閱委員評閱
2.寫錯作答區，該部分不
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40

改綜合題第5題的閱
卷委員看不到寫在非
選擇題作答區的內容，
該部分不予計分!

改這題的閱卷委員
會依作答內容評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狀況六，綜合題答案
寫到非選擇題作答區，
但綜合題作答區也有
作答

1.該綜合題題號的作答內
容由該題評閱委員評閱
2.寫錯作答區，該部分不
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改綜合題第8題的閱
卷委員看不到寫在非
選擇題作答區的內容，
該部分不予計分!

批改這題的閱卷委
員會依作答內容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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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態

後
果

條
號

題號與答案不一致

寫錯答案，該題不予
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42

作答錯誤!!
批改綜合題第6題
的閱卷委員看到不
對的答案會認為是
寫錯，該題不予計
分!

作答錯誤!!
批改綜合題第7題
的閱卷委員看到不
對的答案會認為是
寫錯，該題不予計
分!

寫成第8題的答案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自己更改非選擇題
題號

違反作答規定，該題
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43

違規!!
批改非選擇題第3題的
閱卷委員沒看到該題
答案會認為是寫錯，
該題不予計分!

違規!!
批改非選擇題第1題的
閱卷委員沒看到該題
答案會認為是寫錯，
該題不予計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非選擇題未按照題
號作答

違反作答規定，該題
不予計分。

試場規則第16條

44

違規!!
批改非選擇題的閱卷委員只會看到他
應改的題號，其他題號的作答內容會
看不到，對批改第2題的閱卷委員而
言是寫錯答案，該題不予計分!



樣
態

後
果

條
號

綜合題自創題號

不按規定作答，致評
閱人員無法辨識答案，
後果自負。

試場規則第16條

45

違規!!
應依試題本書寫題
號，自創題號導致
評閱人員無法辨識
答案，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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